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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行业的一场变革

20年磨一剑

• 可比

• 透明
 理解难

 范围广

 成本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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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新保险合同准则概述

2017.5

IFRS17准则发布

2018.12

财政部发布中国
版征求意见稿

2023.1.1
首批企业（境外上市、境
内外同时上市）开始执行

2026.1.1
境内所有企业执行新会

计准则

2020.12

财政部正式发布新保险合
同准则，并明确实施时间

2022.1.1

首批执行企业的过渡日

2025.1.1

未上市企业的过渡日

刻不容缓！

 首批企业1年以后首次执行；

 其他企业可多准备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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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7

启动保险合同项目

2020.6

修订后的IFRS17发布



04 准备金计量

三支柱：未来现金
流、货币的时间价
值、明确的边际

02 利润确认
不能确认首日利得

01 合同分拆与测试

混合合同分拆和重大保
险风险测试

03 亏损确认
发生首日亏损时，
应予以立即确认并
计入当期损益

05 剩余边际

人身险业务显性的剩
余边际，非寿险业务
隐性的剩余边际

现行准则：已部分采用了新保险合同准则中的理念，相较于其他国家，与新保险合同准则更为接近

一、新保险合同准则概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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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理念

列报与披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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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规则

一、新保险合同准则概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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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新保险合同准则概述—新理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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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边界

• 圈定现金流的范围

• 再保险合同的边界通常为
合同止期

合同组合与合同组

• 合同组合：风险相似、一起
管理

• 合同组：签发年、盈亏程度

合同服务边际

• 在未来提供保险服务而将
于未来确认的未赚利润

• 目的是为了不确认首日利
得

投资成分

• 与保险服务不相关的部分

• 浮动/纯益手续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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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新保险合同准则概述—新规则

分出业务需要考虑再保人不履

约风险，再保人的信用状况将

影响再保分出业务的损益

3.再保
分出单
独评估

1.收入
确认

4.再保
人不履
约风险

2.初始
确认日

不再是合同上的保费，而是

随着服务的提供逐步确认，

类似现行准则下的已赚保费

再保分出单独计量，且能更好

体现比例分出弥补对应保险合

同未来赔付的商业实质

- 比例分出：孰晚 {再保合同

责任起始日，标的合同初始确

认日}

- 非比例分出：{再保合同责任

起始日}

新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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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负债表与损益表主表大幅
简化，子表要披露损益科目的
详细变动

承保、再保分出业务的损益单独
列示，可更直观评估承保、再保
损益

一、新保险合同准则概述-列报与披露

现行准则利润表再保相关科目

分出保费

（摊回未到期责任准备金）

摊回赔付支出

摊回未决赔款准备金

摊回分保费用

新准则利润表再保相关
科目

分出保费的分摊

摊回保险服务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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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收益表
编制单位：XXXX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3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额单位：元

项目 行次
一、营业收入 1

  保险服务收入 2

  投资收益（损失以“-”号填列） 3

      其中：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4

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（损失以“-”号填列） 5

  资产处置收益（损失以“-”号填列） 6

  汇兑收益 7

  其他收益 8

  其他业务收入 9

二、营业支出 10

  保险服务费用 11

  分出保费的分摊 12

  摊回保险服务费用 13

  提取保费准备金 14

  税金及附加 15

  业务及管理费（非保险履约费用） 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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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例合约分出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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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新保险合同准则对再保险的影响-比例合约分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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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合同边界和保费预估

准则要求：再保险以合同为基本计量单位，需要预估合同边界内的全部保费现金流。

Q1 Q2 Q3 Q4

直保端

再保端

评估时点 需预估合同边界内所有保费现金流

Q1
实务关注：

1. 明确合同的边界

2. 开展未来保费现金流的预估



现行准则 新准则

分出保费：100元 分出保费的分摊：70元（扣除固定手续费）

减：摊回分保手续费：30元

净分出：70元 净分出：70元

二、新保险合同准则对再保险的影响-比例合约分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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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固定手续费

准则要求： 净额结付的项目直接从现金流中扣除，经济实质等同于分出了一个扣除该手续费后的更低的保费

实务关注：

1. 分出保费减少

2. 净分出不变

举例：比例分出保费100元，固定手续费率30%



赔付率 手续费率

<55% 40%

55%-75% 20%-40%

>75% 20%

二、新保险合同准则对再保险的影响-比例合约分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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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赔付率低于55%：偿还金额是赔付率+40%；

• 赔付率介于55%和75%之间：偿还金额是95%；

• 赔付率高于75%：偿还金额是赔付率+20%；

 在所有情况下，偿还金额的最低值是40%；投资成分比
例为10%（即40%-30%）

3. 浮动/纯益手续费

准则要求：①在赔付事项发生时，以赔款的形式偿还；在赔付事项不发生时，以手续费的形式偿还。
浮动/纯益手续费的一部分，将作为投资成分扣除

举例：比例分出100元，预付手续费率30%，浮动手续费率如下表：

实务关注：

1. 浮动手续费区间的设定将影响投资成分

• 手续费率上限越高，投资成分比例越高，分出保费规模越低

2. 完整手续费条件需及时录入系统



二、新保险合同准则对再保险的影响-比例合约分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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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浮动/纯益手续费

准则要求：②浮动/纯益手续费取决于赔付，应作为赔付的一部分处理

举例：比例分出100元，预付手续费率30%，附带浮动手续费条款。赔付率为60%，对应手续费率为35%

实务关注：

综合考虑浮动/纯益手续费的各种影响后（投资成本&赔付调整
项），整体分出损益不变

现行准则 新准则

分出保费：100元
分出保费的分摊：60元
（扣除预付手续费30元，扣除投资成分10元）

减：摊回赔款：60元 减：摊回保险服务费用（赔款）：55元
（摊回赔款60元，投资成分10元，手续费调
增5元）

减：摊回分保手续费：30元

减：摊回调整手续费：5元

整体损益：-5元 整体损益：-5元

现金流取决
于赔付？

作为保费的
一部分

任何情况下
均会偿还？

投资成分

非投资成分

作为赔付
的一部分

是

否

是

否



二、新保险合同准则对再保险的影响-比例合约分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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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亏损成分的摊回

准则要求：对于可以映射到底层保单的分出业务，可按照分出的比例摊回底层保单的亏损

举例：一年期原保险业务，保费1,000元，保障期限2年，未来两年每年赔付600元，合计亏损200
元。该业务办理了比例合约分出，分出比例50%，再保可摊回亏损100元

实务关注：

1.底层保单的亏损可以通过再保险安排即时实现减亏

2.建立分出业务与底层保单的映射关系

现行准则 第一年 第二年

原保险合同损益 (200) 0

再保险损益 50 50

保险服务业绩 (150) 50

新准则 第一年 第二年

原保险合同损益 (200) 0

再保险损益 100 0

保险服务业绩 (100) 0



非比例合约分出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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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新保险合同准则对再保险的影响-非比例合约分出

项目 解释

1、合同边界 • 非比例合约通常为一年期，合同边界为一年

2、手续费 • 非比例合约一般没有手续费，无需在分出保费中扣减

3、亏损成分摊回
• 非比例合约无法映射到底层保单，所以非比例合约分出不考虑亏损成
分摊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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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行准则 新准则—强制复效 新准则—非强制复效

分出保费：200元
（加复效保费100元）

分出保费的分摊：100元
分出保费的分摊：200元
（加复效保费100元）

摊回赔款：300元
摊回保险服务费用：200元
（减复效保费100元）

摊回保险服务费用：300元

再保损益：+100 再保损益：+100 再保损益：+100

赔付率：150% 赔付率：200% 赔付率：150%

二、新保险合同准则对再保险的影响-非比例合约分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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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复效保费
准则要求：（1）强制复效：金额取决于赔付金额，作为赔款的扣减项处理

（2）非强制复效：与赔付金额无关，经济实质等同于另收取了部分保费

举例：超赔合约分出保费100元，发生赔款300元，100%复效

实务关注：

1. 强制复效保费不再计入分出保费，作为摊回赔款减项处理

2. 系统中需明确记录复效保费，并区分强制和非强制复效

现金流取决
于赔付？

作为保费的
一部分

任何情况下
均会偿还？

投资成分

非投资成分

作为赔付
的一部分

是

否

是

否



临分分出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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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新保险合同准则对再保险的影响-临分分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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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解释

1、合同边界 • 一年期临分业务，合同边界为一年

2、手续费
• 固定手续费：与比例合约类似，从分出保费中扣除；

• 临分业务一般不存在手续费调整，故不存在投资成分。

3、亏损成分摊回

• 由于临分通常为逐单分出，比例临分可以对应底层保单的分出比例，
根据新会计准则可摊回对应亏损成分；

• 摊回亏损成分= 底层保单亏损成分 * 对应分出比例。



多年期分出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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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新保险合同准则对再保险的影响-多年期分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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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解释

1、合同边界 • 多年期业务合同边界为多年，需预估多年期保费

2、手续费 • 与对应的业务类型的手续费处理方法一致

3、亏损成分摊回 • 与对应的业务类型的摊回方法一致



二、新保险合同准则对再保险的影响-小结

新保险合同准则其本身只

是会计准则的变更，不改

变再保险的交易流程

新保险合同准则可能会影响

再保分出业务在不同时点的

损益分布

新保险合同准则下，再保分出

的实际终极损益不发生变化，

获取的再保险保障不发生变化

核心：

新保险合同准则

不会改变再保险的业务实质

01

02

03

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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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挑战与建议

1. 新保险合同准则大幅提升对再保险数据和系统的要求：

• 计量模型所需数据增加：对主要条款

（浮动/纯益手续费条件等）、必要字段

（复效保费等）、影响合同边界的关键

信息等准确性和时效性要求增加。

• 计量过程中再保险现金流需建立与底层

保单现金流的关联，包括分出比例、预

期现金流金额和时点等。

• 再保险系统还需建立与财务、精算系统

的对接，并保持一定的数据传输效率。

• 及时梳理系统现状，做好差距分析，提

早规划。

建议提前2年准备实施落地工作

• 再保系统需与原保险系统保持良好对接，

建立映射关系，通过关键字段实现关联。

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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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挑战与建议

2. 新保险合同准则提升对再保险预估管理要求：

• 预测精确性要求提高：分出业务的预估保

费将直接影响计量结果，需更加谨慎的预

测；

• 预估范围扩大：浮动手续费、纯益手续费

的调整也需相应预估；

• 未来现金流的预估边界扩大：需要对合同

边界内的所有现金流进行预估，而现行准

则分出保费为实际结果，无需预估。

• 高度重视对保费预估的管理。

包括保费总金额和时间分布

根据历史数据积累，总结规律

• 提醒精算部及时预估浮动/纯益手续费

的调整。

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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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挑战与建议

3. 进一步加强沟通汇报：

• 新准则下各项承保业务科目均为精算计量

结果，解释结果的难度加大。

• 新准则利润表上再保险损益单独列示，再

保的经营结果更加清晰直观，可能更容易

受到管理层的关注。

• 加强与财务部、精算部、业务部门等相

关部门的沟通交流，及时理解计算过程

和结果；

• 加强与管理层的沟通汇报，理性看待再

保经营结果，全面评价再保险发挥的作

用：

风险分散与转移

放大承保能力

资本管理工具

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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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、系

统与流程

方法与政

策选择

利益相关

人管理

监管框架

的变更

人力与资

源储备

三、挑战与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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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FRS17不改变再保险交易实质，但新准则的实施仍是个系统性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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